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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周蒋锋

律师经常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以诉讼方式维权， 但是， 有时候

律师也可能以当事人身份起诉维权。 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 我本

人就是提起诉讼的原告。

事情还要从 20 多年前说起， 当时我还在读中学， 因为喜欢

写作， 我通过投稿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

20 多年以后， 我偶然发现有出版社未经授权就将我的文章

收录进了中学生作文选。 得知此事后， 我先是尝试与出版社协商

解决著作权侵权事宜。 协商未果后， 我作为律师向法院提起诉

讼，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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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期作文被收入图书
身为律师起诉维权获赔偿

个人原创作品

被人非法使用

1996 年前后 ， 我还是一名中

学生时由于喜欢写作， 曾在各类报

刊发表了多篇文章。

2016 年时 ， 我已经是专职律

师， 从事法律工作。 我偶然发现自

己中学时期创作并发表的两篇文章

被一本中学生作文选收录。

对于中学生来说， 能有文章被

报刊发表还是颇为荣耀的事 ， 因

此， 首次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报刊我

至今仍保存着。 其中一篇题为 《让

心情放一次假》， 约 1300 字； 另一

篇题为 《高二一族》， 约 3500 字。

被收入作文选时， 这两篇文章

倒是都署了我的姓名。

但回想起来， 我从未与图书出

版社有过联系， 也从未许可图书出

版社使用相关作品， 与图书的汇编

者更是素不相识。 而且， 图书悄无

声息地出版后， 我从未收到任何稿

酬。

根据 《著作权法》 相关规定，

出版社未经授权就使用他人作品的

行为， 属于侵犯他人著作权。

为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我首

先尝试与出版社协商解决著作权侵

权事宜。

协商未果后， 我向法院提起著

作权诉讼 ， 以原告身份起诉出版

社， 维护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和获得

报酬权。

未成年人作者

有完整著作权

要提起诉讼， 首先有一些法律

问题需要厘清。

本人创作发表涉案作品时尚是

在校中学生， 未满 18 周岁， 属未

成年人。 未成年人创作作文， 是否

享有著作权呢？ 著作权属于未成年

人本人， 还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

人？

根据我国法律， 并不影响未成

年人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当时施行的 《民法通则 》 明

确 ：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

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

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 第十

条规定：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

律平等。”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

我国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

力。

创作作品是一种事实行为， 无

论创作者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都可

以成为作者， 并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是一项民事权利， 它包

括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

作品完整权这四项人身权利和复制

权、 发行权、 出租权、 展览权、 表

演权、 改编权、 翻译权、 汇编权等

多项财产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

他人行使， 也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

著作权的财产权利， 并依照约定或

有关法律规定获得报酬。

著作权属于作者， 创作作品的

公民是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 代

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 并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

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如无相反证明， 在作品上署名

的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

者。

由于 2 篇作品在首次发表和被

作文选图书收录时， 都署了本人姓

名， 故法院认定， 本人为作者， 对

2 篇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签订出版合同

并不免除责任

法庭审理中， 被告出版社提供

了涉案作文选图书的 《出版合同》，

辩称其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

在 《出版合同》 中对作品权利进行

了约定。

但是， 《出版合同》 由出版社

与作为案外第三人的图书汇编者签

订， 并没有本人的授权和签署。

《著作权法》 规定， 汇编若干

作品、 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

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 对其内容的

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

为汇编作品， 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

有， 但行使著作权时， 不得侵犯原

作品的著作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出版者应当

对其出版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

任， 出版社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

稿件来源和署名、 所编辑出版社的

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 应

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涉案图书由百余篇相互独

立的文字作品汇编而成， 对于汇编

作品的出版， 显然仅获得汇编作品

作者的授权是不够的， 出版社还需

要对其中各个文字作品的来源、 授

权及内容等尽到一定的合理注意义

务；

该合同中也明确写明作者姓名

为上海市各中学的中学生， 出版社

应当注意到被汇编作品的授权问

题， 而出版社仅在格式合同中与汇

编者约定保证作品为汇编者或其代

表的作者自己创作， 无侵犯他人著

作权的内容， 并无其他关于作品授

权的约定或注意行为， 且该项条款

涉及的也并非被汇编文字作品的来

源或授权， 而是被汇编文字作品的

内容是否侵害他人著作权进行的约

定。

据此法院认为， 出版社在涉案

图书中使用本人 2 篇文字作品， 既

未能举证有合法授权， 在出版过程

中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判决

出版社赔偿 2500 元并承担案件的

受理费。

侵犯著作权利

应当赔偿损失

《著作权法 》 第四十九条规

定，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的， 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

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 实际损失难

以计算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

所得给予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

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 由人民法

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

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出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行

为， 出版社以侵权方式汇编出版作

文选图书， 出版社和汇编者都能够

从中获得利润。

那么， 如何具体确定赔偿金额

呢？ 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可以根据

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

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

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计

算。 发行减少量难以确定的， 按照

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 人民法院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

应当考虑作品类型、 合理使用费、

侵权行为性质、 后果等情节综合确

定。

《著作权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

理开支， 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

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 取证的合

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和具体案情， 可以将符合国家有

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

范围内。

重视知识产权

侵权必须担责

近年来， 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

产权， 对稿酬标准进行了明显的提

高。

为保护文字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

权， 规范使用文字作品的行为， 促进

文字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2014 年， 国家版权局 、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 《著作权法》 及

相关行政法规， 制定了 《使用文字作

品支付报酬办法》。

《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属于部门规章， 效力级别较高， 对合

法使用文字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强

调， 并显著提高了文字作品的报酬标

准。

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由当事人约

定 ； 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 则适用本办法。

该部门规章同时规定， 使用者未

与著作权人签订书面合同， 或者签订

了书面合同但未约定付酬方式和标

准， 与著作权人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

本办法规定的付酬标准的上限分别计

算报酬， 以较高者向著作权人支付，

并不得以出版物抵作报酬。

近年来 ， 国家对著作权 、 商标

权、 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日益重视， 采

取了多重措施，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 融媒体的时

代， 作品的传播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快

捷， 但是 ， 尊重著作权是必要的前

提。 唯有尊重著作权， 才能鼓励作者

的创作热情， 繁荣文化产业。 而一旦

侵犯著作权， 就需要承担经济赔偿等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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